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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開發基地涉及考古遺址保護措施及處理流程作業說明
1
(修正版) 

一、緣起 

為便於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辦理本市開發基地涉及考古遺址作業，特將

考古遺址之相關法條規定，以及處理流程與相關局處的分工措施，彙整

於本作業說明，俾利開發單位配合依循並續行開發建築行為。 

二、 考古遺址的主管機關 

(一)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6條規定：考古遺址依其主管機關，

區分為國定、直轄市定、縣（市）定 3類。 

(二) 就其所處之位置，有以下之區別： 

1. 陸地考古遺址：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條之規定，考古遺址的

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文化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事涉原住

民族區域考古遺址，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3條之規定，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定之。 

2. 水下考古遺址：依據《水下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條之規定，主

管機關為文化部。所定事項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

由主管機關文化部會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 

三、考古遺址的定義與類別 

(一)考古遺址的定義：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條之定義，考古遺址「指蘊藏過去

人類生活遺物、遺跡，而具有歷史、美學、民族學或人類學價值

之場域。」，即人類過去各種活動之遺留形成的舊址，是人類過去

活動留下的生活紀錄。 

(二)考古遺址的類別(附表一)： 

遺址的認定因遺址發現過程而有差異，包含經學術調查研究或普

查計畫調查所得之「已知考古遺址」，以及目前文化資產保存法所

涵蓋之「列冊考古遺址」、「指定考古遺址」與「疑似考古遺址」。 

1. 已知考古遺址： 

(1) 歷年考古學者、學術機關進行調查、發掘，撰寫考古調查與

研究報告並公開發表之遺址，這些已發現之遺址為保存行政

作業之過渡，可依法進行列冊或指定。 

(2) 依據內政部 93年《臺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結果，本市轄

內共有 217處經普查已發現之考古遺址。 

2. 疑似考古遺址：由社會人士、地方文史工作者與學術研究機構進

                                                      
1 本草案依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7 考古遺址監管保護工作手冊》（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7 年）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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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究時及進行與工程相關之環境評估作業時發現疑似古代人群

的遺留有待後續的調查研究確認，並非屬於上述已知考古遺址

時，可稱為疑似考古遺址。是否屬於古代人群的原位遺留或來自

外地的二次堆積，有待考古專業判定。若專業判斷屬於古人遺留

的原位堆積，即應進行相應的維護措施，脫離「疑似」狀態，成

為如同普查結果一般的「已知考古遺址」。 

3. 列冊考古遺址：經普查已發現之考古遺址，經主管機關依法定程

序審查通過後，或疑似考古遺址經提報主管機關，主管機關依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3條規定，依法定程序現勘並進行內涵

與範圍審查後，做成列冊追蹤之決定，為列冊考古遺址，應進行

監管保護，其保護強度準同指定考古遺址。 

本市列冊考古遺址共 8處。臺北港Ⅰ考古遺址、鵠尾山考古遺

址、萬里加投考古遺址、內寮考古遺址、過溪仔考古遺址、龜子

山考古遺址、狗蹄山考古遺址列冊緩衝區、斬龍山考古遺址列冊

範圍。（涵蓋範圍詳附表二） 

4. 指定考古遺址：上述之各類考古遺址經主管機關依《文化資產保

存法》第 46條規定審查指定後，辦理公告者。本市指定考古遺

址分有國定與直轄市定 2類，共 5處。 

(1)國定考古遺址：大坌坑考古遺址、十三行考古遺址。 

(2)市定考古遺址：土地公山考古遺址、狗蹄山考古遺址、斬龍  

山考古遺址。 

四、本市考古遺址查詢途徑： 

(一)「新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 

為簡化及加速本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行政作業流程，

「新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自 112年 1月 1日

起正式上線，政府機關或民間開發單位於進行開發前，可至「新北

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查詢並下載結果報表，查

詢每筆地號收取新臺幣 30元(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免予收

費)，網址: 

https://www.ntchgis.ntpc.gov.tw/Involve/Identity/Account/L

ogin_Ntpc 

 (二)查詢方式： 

1.指定考古遺址：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網站，網址： 

https://www.culture.ntpc.gov.tw/xmdoc/cont?xsmsid=0I0575

77571282064049 

2.列冊考古遺址：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網站，網址： 

https://www.culture.ntpc.gov.tw/xmdoc/cont?xsmsid=0I0575

77571282064049 

https://www.culture.ntpc.gov.tw/xmdoc/cont?xsmsid=0I0575775
https://www.culture.ntpc.gov.tw/xmdoc/cont?xsmsid=0I0575775
https://www.culture.ntpc.gov.tw/xmdoc/cont?xsmsid=0I057577571282064049
https://www.culture.ntpc.gov.tw/xmdoc/cont?xsmsid=0I057577571282064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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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已知考古遺址： 

可從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網站之內政部 93年《臺閩地區考古遺址》

項下查詢，網址： 

http://www.culture.ntpc.gov.tw/xmdoc/cont?xsmsid=0G244828

053665356636 

4.疑似考古遺址： 

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現疑似考古遺址時，應即停

止工程或開發行為進行，並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7條規定通

知新北市政府文化局採取必要維護措施。 

五、開發基地位屬考古遺址之處理流程： 

（一）開發單位(民間或政府機關)施工前處理： 

1. 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時，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8 條之規定，需事先向本府文化局函詢調查工程地區有無考古

遺址及其範圍，開發單位應事先調查工程地區有無涉及考古遺址

（指定、列冊、已知考古遺址）。 

2. 如開發基地位屬公告之國定考古遺址或市定考古遺址，因《文化

資產保存法》第 103條對毀損考古遺址明定罰則，不允許開發行

為，以免破壞考古遺址，建議開發單位重新評估開發地點。 

3. 開發基地位屬列冊考古遺址範圍，開發單位應依《考古遺址監管

保護辦法》第 8條規定，先行委託考古專業人員或機構進行考古

遺址價值及內涵及範圍調查研究，並評估其文化資產價值，受開

發行為之影響與減輕措施。 

4. 開發基地位屬已知考古遺址範圍，開發單位應依下列方式處理： 

(1) 普查重要考古遺址(附表三)：開發前應函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

邀請專家學者會勘，並依會勘意見辦理後續後，始得進行開

發。  

(2) 普查一般考古遺址(附表四)：開發行為涉及遺址明確範圍者，

於開發前應函報新北市政府文化局邀請專家學者會勘，並依會

勘意見辦理後續後，始得進行開發。 
5. 由開發單位提送發掘申請書予本府考古遺址審議會審議，經核可

後進行調查，並將結果送交本府考古遺址審議會確認。 

6. 開發基地確定涉及列冊考古遺址，為避免日後開發造成考古遺址

之破壞： 

(1) 調查結果應將列冊考古遺址剔除於開發範圍外。 

(2) 經本府考古遺址審議會同意後，以施工監看或其他處理方式

進行開發。 

(3) 如經本府考古遺址審議會決議需進行施工監看者，應於施工

http://www.culture.ntpc.gov.tw/xmdoc/cont?xsmsid=0G244828053665356636
http://www.culture.ntpc.gov.tw/xmdoc/cont?xsmsid=0G244828053665356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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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送監看計畫書經本府核定，並聘請符合《考古遺址發掘

資格條件審查辦法》第 4條及第 5條之個人或機構辦理監看

作業後方可進行施工。 

7. 若開發行為將對列冊考古遺址產生影響時，開發單位應擬具考古

遺址保存維護計畫。 

8. 為維護指定考古遺址並保全其環境景觀，經都市計畫變更劃入考

古遺址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之土地，依據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49條規定，本府主管機關得辦理撥用或

徵收之。 

9.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0條規定，經指定之考古遺址、考

古遺址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之編定、劃定或

變更，導致私有土地原來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的部

分，得等值移轉至其他地方建築使用或享有其他獎勵措施。 

（二）開發單位(民間或政府機關)施工中發見疑似考古遺址處理： 

1.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7條規定，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

進行中，發見疑似考古遺址時，應停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之進行，

並通知主管機關。除前項措施外，主管機關應即進行調查2，並送

審議會審議，以採取相關措施，完成審議程序前，開發單位不得

復工。 

2.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第 27條規定，主管機關依本法

第 57條第 2項就發見之疑似考古遺址進行調查，應邀請考古學

者專家、學術或專業機構進行會勘或專案研究評估。經審議會參

酌前項調查報告完成審議後，主管機關得採取或決定下列措施： 

(1) 停止工程進行。 

(2) 變更施工方式或工程配置。 

(3) 進行搶救發掘。 

(4) 施工監看。 

(5) 其他必要措施。 

（三）因應前述疑似考古遺址進行會勘或專案研究評估後採取之作為： 

1. 停止工程進行：倘經確認屬重要考古遺址，進行考古遺址價值審

議程序，及透過都市計畫變更後保留考古遺址。 

2. 變更施工方式或工程配置：開發單位為避免在考古遺址範圍之施

工，辦理必要之工程施工方式或工程配置契約變更。 

3. 搶救發掘：調查結果評估該考古遺址確有文化層存在，主管機關

採取搶救發掘措施時，應提出發掘之必要性評估，併送考古審議

會審議。經本府考古遺址審議會審議決議需進行搶救發掘，開發

單位需委託考古專業人員或機構進行搶救發掘。搶救發掘完畢

                                                      
2
 調查係文化局召集專家學者進行會勘，結果並送審議會審議，採取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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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開發單位即可進行開發工程或行為。 

4. 施工監看：開發單位提送監看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可，委託符合

《考古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第 4條或第 5條資格之考古

學者專家、學術或專業機構，於施工過程中監看，如無重大發現

則繼續施工。 

5. 其他必要措施：主管機關依考古學者專家、學術或專業機構進行

會勘或專案研究評估後，所決議之措施。 

6. 考古遺址發掘出土之遺物，依《考古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

法》第 9條之規定辦理，應由其發掘者列冊，送交主管機關指定

保管機關（構）保管。 

六、考古遺址發掘程序（含發掘前試掘、探勘） 

（一） 依據《考古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 8條及《考古遺址發掘資格條

件審查辦法》規定辦理。申請發掘考古遺址之學術或專業機構，

應置有具有考古專業且有考古遺址資格條件審查辦法第 4條所定

資格之學者專家 3人以上，並有出土遺物保管維護之設備、場所

及人員等資格。 

（二） 發掘申請書應於發掘前 2個月前向本府提出，並檢附發掘計畫

書、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之同意書。申請書經本府審查

核可後，進行發掘作業。如因搶救考古遺址之緊急需要，並經主

管機關同意者，得先行發掘並於開始發掘後 1個月內補提申請。 

（三） 考古遺址發掘有重大發現者，應即報本府處理。 

（四） 發掘成果未發見考古文物並經主管機關備查後，方可繼續施工。 

（五） 依 101年 10月 29日文化部考古遺址審議會第 3次會議決議，「施

工監看人員資格尚未明定前，宜準用《考古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

查辦法》」。 

七、本府相關局處之分工措施： 

（一） 文化局： 

1. 建置「新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供政府機關

或民間開發單位查詢開發基地是否涉及相關考古遺址。 

2. 邀集本府考古遺址審議委員，召開考古遺址審議會討論涉及考古

遺址案例。 

3. 審查開發案執行考古發掘、施工監看之學者專家機構經歷。 

（二） 城鄉發展局： 

1. 本府審查指定辦理公告後，本府城鄉發展局於都市計畫審議時，

協助劃設考古遺址保存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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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府城鄉發展局審議開發案時，先至「新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 

文化資產查詢系統」查詢是否涉及相關考古遺址，若有涉及已知

考古遺址時，本府城鄉發展局應於都市計畫規劃階段中於計畫書

內說明。 

（三） 地政局： 

1. 辦理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土地前先至「新北市開發行為涉及有形

文化資產查詢系統」查詢是否涉及相關考古遺址。 

2. 若涉及考古遺址並經本府考古遺址審議會決議後續需進行施工監

看，由本府地政局協助登錄於土地參考資訊檔。 

3. 指定考古遺址定著土地所有權移轉前，屬私有者，除繼承者外，

主管機關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主管機關優先購買權，由

地政機關於土地建物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項欄辦理註記。 

（四） 工務局： 

1. 開發案土地若涉及考古遺址，並經本府考古遺址審議會決議需進

行施工監看，或經文化局邀請專家學者會勘，應依會勘意見辦理

後續後，始得進行開發行為，由本府工務局將施工監看或是否已

依會勘意見辦理後續列入發照條件。 

2. 辦理停工及復工審核程序之協助。 

（五） 新北市政府各局處： 

各局處基於權責進行工程規劃及開發行為前請至「新北市開發行為

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詢系統」查詢是否涉及相關考古遺址。 

八、本作業說明將依文化部及其他機關法令修正內容，並必要時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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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一 指定、列冊、疑似、已知考古遺址之比較 

項目 指定考古遺址 列冊考古遺址 已知考古遺址 疑似考古遺址 

定義 

由考古遺址主管機關

審查指定後辦理公告

者，分為國定、直轄

市定、縣(市)定三

類。 

經學術研究已知之考

古遺址或主管機關接

受個人、團體提報，

經審議具考古遺址價

值者，依法定程序現

勘並進行內涵與範圍

審查後，做成列冊追

蹤之決議。 

歷年考古學者、學術

機關進行調查、發

掘，撰寫考古調查與

研究報告並公開發表

之遺址，這些已發現

之遺址為保存行政作

業之過渡，可依法進

行列冊或指定。 

1、因工程開發或環

評調查時，所發

現非屬指定、列

冊、已知考古遺

址。 

2、是否屬於人類生

活遺物或遺跡原

位遺留，有待考

古專業判定。一

旦經專業判斷，

這些遺留屬於來

自外地的二次堆

積，自然應當解

除其「疑似」狀

態。 

3、若專業判斷屬於

人類生活遺物或

遺跡原位堆積，

即應進行相應的

維護措施。 

本市

數量 
5處 8處 

依據內政部 93年

《臺閩地區考古遺

址》普查結果，本市

轄內共有 217處經普

查已知考古遺址。

（包含 13處指定與

列冊考古遺址） 

       不詳 

法定

身份 
有 有 部分有 無 

容積

移轉 
有 無 無 無 

優先

購買

權 

地政局協助註記於土

地建物登記簿標示部

其他登記事項欄，主

管機關具優先購買權 

地政局協助註記於土

地建物登記簿標示部

其他登記事項欄， 

開發單位須於施工前 

無 無 

開發

與否 

不可 委託考古專業機構進

行考古遺址之內涵與

範圍研究，並評估其

開發單位應依下列方

式處理： 

一、普查重要考古遺

無論開發者為政府或

私人，開發行為屬重

大工程或小規模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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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價值、受開

發行為之影響與減輕

措施，作為進一步文

化資產保護對策之依

據。 

將調查成果送交本府

考古審議會審議，依

審議結果決定後續辦

理措施。 

址：開發前應函報新

北市政府文化局邀請

專家學者會勘，並依

會勘意見辦理後續

後，始得進行開發。  

二、普查一般考古遺

址：開發行為涉及遺

址明確範圍者，於開

發前應函報新北市政

府文化局邀請專家學

者會勘，並依會勘意

見辦理後續後，始得

進行開發。 

發現疑似考古遺址，

都應依文化資產保存

法第 57條立即停止

工程或開發行為，由

主管機關採取必要維

護措施，進行調查並

送審議會審議以採取

相關措施，完成審議

程序前，開發單位不

得復工。 

一旦經考古專業判

斷，這些遺留屬於來

自外地的二次堆積，

解除其「疑似」狀

態。開發單位可復

工。 

新發現之疑似考古遺

址，應要求開發單位

進行考古遺址之內涵

與範圍研究，並評估

其文化資產之價值、

受開發行為之影響與

可能減輕措施。 

查詢

方式 

至「新北市開發行為

涉及有形文化資產查

詢系統」查詢 

至「新北市開發行為

涉及有形文化資產

查詢系統」查詢 

1、詳本府文化局官

網：內政部 93年

《臺閩地區考古

遺址》 

2、至「新北市開發

行為涉及有形文

化資產查詢系

統」查詢 

開發或施工中發現 

 

  



9 
 

附表 二 新北市指定及列冊考古遺址一覽表 

序號 名稱 類別 涵蓋範圍 

1 大坌坑考古遺址 國定考古遺址 八里區楓櫃段 88至 95、140至 147、151、177、179、259

至 261、267、269、270、272、276、280、573至 579等 35

筆地號 

2 十三行考古遺址 國定考古遺址 八里區頂罟段 1地號（部分範圍）、1-6地號 

3 土地公山考古遺

址 

市定考古遺址 土城區員仁段 384、385、392、395、400、408、408-2、

408-3、408-4、408-5、408-6、408-7、408-8、408-9、

408-10、408-11、408-12、408-13、408-14、408-15、408-

16、408-17、408-18、408-19、408-20、408-21、408-22、

408-23、408-24、409、416、417、418、699、700、764、

764-1、764-2、764-3、764-4、764-5、764-6、764-7、

764-8、765、765-2、766、767、767-1、768、769、700、

771、774、774-1、774-2、774-3地號 

4 狗蹄山考古遺址 市定考古遺址 樹林區備內段 1122、1123、1124、1125、1126、1127地號 

5 斬龍山考古遺址 市定考古遺址 土城區明德段 73-1地號 

6 八里區「臺北港

I考古遺址」 

列冊考古遺址 八里區臺北港段 46、57地號 

7 三峽區「鵠尾山

考古遺址」 

列冊考古遺址 三峽區溪南段 701、702、706、707、708、709、710、711、

712、713、714、715、716、717、718、719、720、721、

722、723、724、727、728、729、730、932、933、934、

935、936、937、938、939、940、945、946、947、948、

949、950、951、952、953、954、955、965、966、970、

971、974、975、980、982、983、984、985、986、987、

988、989、991、1165地號 

8 

萬里區「萬里加

投考古遺址」 

列冊考古遺址 萬里區下萬里加投段萬里加投小段 69、70-1、70-2、70-3、

70-7、70-8、71-1、79-2、80、80-3地號；大鵬段 993、

996、997、998、999、1000、1001、1003、1024、1080地號 

9 
貢寮區「內寮考

古遺址」 

列冊考古遺址 貢寮區仁和段 200、201、202、203、204、207、329、330、

331地號 

10 貢寮區「過溪仔

考古遺址」 

列冊考古遺址 貢寮區仁和段 174、584、596、600、601、602、604、606

地號 

11 金山區「龜子山

考古遺址」 

列冊考古遺址 金山區五福段 83、230~237、241~246、246-1、246-2、

247、247-1~247-3、248~251、251-1、252~258、260~267、

270~276、273-1、278、280、281、283、284、286、294、

296~302、305~310、310-1、311-1、312、312-1、313、

313-1、314~316、318、320~322、321-1、323-1、

325~330、327-1、333、334、337、340、342、343、

463~466、468~473、475地號；五湖段 871、872、874、

875、876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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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狗蹄山考古遺址

列冊緩衝區 

列冊考古遺址 樹林區備內段 731、1128～1131、1138～1141、1226～

1235、1241～1246地號 

13 斬龍山考古遺址

列冊範圍 

 土城區柑林段 590、590-1、591-3、594、595、596、609、

610、611、620、621、651、655、657、658、659、660、

661、662、663、664、665、666、667、668、669、670、

670-1、671、671-1、672、673、674、675、676、677、

678、678-1、679、680、680-1、681、682、683、684、

685、686、687、688、689、690、691、692、693、694、

695、696、697、698、699、700、701、814、815 地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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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三 新北市已知考古遺址一覽表(普查重要考古遺址) 

項次 遺址名稱 行政區 

1 尖山 中和區 

2 圓山子 中和區 

3 十八份 新莊區 

4 營盤口 新莊區 

5 潭底 樹林區 

6 橋子頭 鶯歌區 

7 公埔子 淡水區 

8 埤島橋 淡水區 

9 山腳李厝 淡水區 

10 水碓尾 淡水區 

11 鄧公國小 淡水區 

12 深澳 瑞芳區 

13 西雲岩 五股區 

14 石土地公 五股區 

15 番社後 三芝區 

16 民主公廟 1 三芝區 

17 三芝古莊 三芝區 

18 老崩山 石門區 

19 長道坑口 八里區 

20 訊塘埔 八里區 

21 下罟坑 八里區 

22 福隆 貢寮區 

23 舊社 貢寮區 

24 福隆國小 貢寮區 

25 虎子山 貢寮區 

26 仁里 貢寮區 

27 貢寮虎子山街 貢寮區 

28 中角 金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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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四 新北市已知考古遺址一覽表(普查一般考古遺址) 

項次 遺址名稱 行政區 

1 頂埤角 新莊區 

2 七張 新店區 

3 車子路 新店區 

4 豬肚山 新店區 

5 寶斗厝 新店區 

6 外挖子山 新店區 

7 坡內坑 樹林區 

8 三角埔 樹林區 

9 樹林山子腳 樹林區 

10 鶯歌 鶯歌區 

11 菁學埔 三峽區 

12 柴埔山 三峽區 

13 介壽 三峽區 

14 圳頭 三峽區 

15 福安宮 三峽區 

16 福山岩 三峽區 

17 下茅埔 三峽區 

18 犁舌尾 三峽區 

19 麻園山 三峽區 

20 山腳 三峽區 

21 上帝公山 三峽區 

22 頂塊陳 三峽區 

23 東麓 三峽區 

24 大埔山 三峽區 

25 土地公埔 三峽區 

26 彎潭 三峽區 

27 前洲子 淡水區 

28 正興宮 1 淡水區 

29 正興宮 2 淡水區 

30 泉州厝 淡水區 

31 莊厝 淡水區 

32 樁子林 淡水區 

33 庄子內 淡水區 

34 竹圍 淡水區 

35 竹圍子 淡水區 

36 番社前 淡水區 

37 番子厝 1 淡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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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遺址名稱 行政區 

38 番子厝 2 淡水區 

39 高厝坑 淡水區 

40 後洲子 淡水區 

41 下圭柔山 1 淡水區 

42 下圭柔山 2 淡水區 

43 下圭柔山 3 淡水區 

44 紅毛城 淡水區 

45 下埤島 淡水區 

46 海尾仔 淡水區 

47 桂竹圍 淡水區 

48 桂花樹 淡水區 

49 龜殼埔 淡水區 

50 公埔崙 淡水區 

51 崁頂 1 淡水區 

52 崁頂 2 淡水區 

53 崁頂 3 淡水區 

54 崁頂 4 淡水區 

55 崁頂 5 淡水區 

56 崁頂 6 淡水區 

57 崁頂 7 淡水區 

58 鬼子坑 淡水區 

59 竿蓁林 淡水區 

60 港子平 淡水區 

61 蛤子山 淡水區 

62 林子街 淡水區 

63 瀾尾埔 淡水區 

64 內竿蓁林 1 淡水區 

65 內竿蓁林 2 淡水區 

66 內竿蓁林 3 淡水區 

67 內竿蓁林 4 淡水區 

68 八里堆 淡水區 

69 平遠街 淡水區 

70 水梘頭 淡水區 

71 三孔泉 淡水區 

72 沙崙 淡水區 

73 松濤橋 淡水區 

74 水碓子 淡水區 

75 水尾仔 1 淡水區 

76 水尾仔 2 淡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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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遺址名稱 行政區 

77 淡水國小 淡水區 

78 田螺穴 淡水區 

79 頂埤島 淡水區 

80 淡水清水岩 淡水區 

81 淡水番子田 淡水區 

82 淡水後寮 淡水區 

83 淡水湖內 淡水區 

84 淡水北投子 淡水區 

85 淡水三塊厝 淡水區 

86 淡水石牌 淡水區 

87 淡水測候所 淡水區 

88 土地公崙 淡水區 

89 大田寮 淡水區 

90 屯山國小 淡水區 

91 油車口 淡水區 

92 英專路 淡水區 

93 演戲埔腳 淡水區 

94 鴨母堀 1 淡水區 

95 鴨母堀 2 淡水區 

96 育英國小 淡水區 

97 橫科山 汐止區 

98 下寮 汐止區 

99 楓子瀨 瑞芳區 

100 深澳 2 瑞芳區 

101 溪子邊 土城區 

102 茅埔頭 土城區 

103 媽祖田山 土城區 

104 螃蟹殼山 土城區 

105 平頂山 土城區 

106 生教所後 土城區 

107 石壁寮 土城區 

108 大安寮 土城區 

109 打鐵坑山 土城區 

110 土城虎子山 土城區 

111 層樓閣山 土城區 

112 貴子坑 泰山區 

113 半山子 泰山區 

114 粉寮水尾 林口區 

115 林口下福 林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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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遺址名稱 行政區 

116 大崙尾 林口區 

117 火燒樟 石碇區 

118 乾溝 1 石碇區 

119 苗圃 1 石碇區 

120 九芎林 1 坪林區 

121 九芎林 2 坪林區 

122 𩻸魚窟 坪林區 

123 淺水灣 三芝區 

124 後厝 1 三芝區 

125 後厝 2 三芝區 

126 民主公廟 2 三芝區 

127 民主公廟 3 三芝區 

128 北勢子 三芝區 

129 白沙灣 三芝區 

130 三芝田心子 三芝區 

131 三芝田心子 2 三芝區 

132 四棧橋 三芝區 

133 山豬堀 三芝區 

134 大溪橋 三芝區 

135 頂新庄子 1 三芝區 

136 頂新庄子 2 三芝區 

137 大片頭 三芝區 

138 土地公坑 三芝區 

139 圓窗 三芝區 

140 富基 石門區 

141 老梅 石門區 

142 石門石門 石門區 

143 下罟大埔 八里區 

144 西門 八里區 

145 公田 八里區 

146 龍形 八里區 

147 八里舊社 八里區 

148 八里舊城 八里區 

149 松子腳 八里區 

150 台北港 2 八里區 

151 渡船頭 八里區 

152 大崁 八里區 

153 大崁腳 八里區 

154 五股獅子頭 八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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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遺址名稱 行政區 

155 挖子尾 八里區 

156 核四廠 1 貢寮區 

157 仁和宮 貢寮區 

158 砲台腳 貢寮區 

159 十三姓 貢寮區 

160 東北角風景管理處 貢寮區 

161 慈仁宮 貢寮區 

162 田寮洋 貢寮區 

163 頂店 貢寮區 

164 外文秀坑 貢寮區 

165 鹽寮 貢寮區 

166 裕隆街 貢寮區 

167 金山 金山區 

168 海尾 金山區 

169 郭厝 金山區 

170 龜吼 萬里區 

171 國聖埔 萬里區 

172 萬里 萬里區 

173 萬里獅子頭 萬里區 

174 林望眼 烏來區 

175 金瓜寮 坪林區 

176 幼瀨 坪林區 



17 
 

流程圖一、開發基地涉及各類考古遺址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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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圖二、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涉及疑似考古遺址  
處理流程圖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57條第 2項 

 

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

見疑似考古遺址時，應即停止工程或

開發行為之進行，並通知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除前項措施

外，主管機關應即進行調查，並送審

議會審議，以採取相關措施，完成審

議程序前，開發單位不得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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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文化資產保存法（考古遺址相關） 

總統令 
中 華 民 國 1 0 5 年 7 月 2 7 日 

華總一義字第 1 0 5 0 0 0 8 2 3 7 1 號 

茲修正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布之。 

總   統 蔡英文 

行政院院長 林 全 

文化部部長 鄭麗君 

文化資產保存法 

中華民國 105 年 7 月 27 日公布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三 條  本法所稱文化資產，指具有歷史、藝術、科學等文化價值，並經指

定或登錄之下列有形及無形文化資產： 

一、有形文化資產： 

(一) 古蹟：指人類為生活需要所營建之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

值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 

(二) 歷史建築：指歷史事件所定著或具有歷史性、地方性、特殊

性之文化、藝術價值，應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 

(三) 紀念建築：指與歷史、文化、藝術等具有重要貢獻之人物

相關而應予保存之建造物及附屬設施。 

(四) 聚落建築群：指建築式樣、風格特殊或與景觀協調，而具有

歷史、藝術或科學價值之建造物群或街區。 

(五) 考古遺址：指蘊藏過去人類生活遺物、遺跡，而具有歷史、

美學、民族學或人類學價值之場域。 

(六) 史蹟：指歷史事件所定著而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價值應予

保存所定著之空間及附屬設施。 

(七) 文化景觀：指人類與自然環境經長時間相互影響所形成具

有歷史、美學、民族學或人類學價值之場域。 

(八) 古物：指各時代、各族群經人為加工具有文化意義之藝術作

品、生活及儀禮器物、圖書文獻及影音資料等。 

(九) 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指具保育自然價值之自然區域、特

殊地形、地質現象、珍貴稀有植物及礦物。 

二、無形文化資產： 

(一) 傳統表演藝術：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方之傳統表演藝能。 

(二) 傳統工藝：指流傳於各族群與地方以手工製作為主之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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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藝。 

(三) 口述傳統：指透過口語、吟唱傳承，世代相傳之文化表現

形式。 

(四) 民俗：指與國民生活有關之傳統並有特殊文化意義之風俗、

儀式、祭典及節慶。 

(五) 傳統知識與實踐：指各族群或社群，為因應自然環境而生

存、適應與管理，長年累積、發展出之知識、技術及相關實

踐。 

第三章 考古遺址 

第四十三條  主管機關應定期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考古遺址價值者之

內容及範圍，並依法定程序審查後，列冊追蹤。 

  經前項列冊追蹤者，主管機關得依第四十六條所定審查程序辦理。 

第四十四條  主管機關應建立考古遺址之調查、研究、發掘及修復之完整個案資

料。 

第四十五條  主管機關為維護考古遺址之需要，得培訓相關專業人才，並建立系

統性之監管及通報機制。 

第四十六條  考古遺址依其主管機關，區分為國定、直轄市定、   縣（市）

定三類。 

直轄市定、縣（市）定考古遺址，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

指定後，辦理公告，並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前項，或接受各級主管機關、個人、團體提報已

指定之直轄市定、縣（市）定考古遺址，審查指定為國定考古遺址

後，辦理公告。 

考古遺址滅失、減損或增加其價值時，準用第十七條第四項規定。 

考古遺址指定基準、廢止條件、審查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七條  具考古遺址價值者，經依第四十三條規定列冊追蹤後，於審查指定

程序終結前，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負責監管，避免其遭受

破壞。 

前項列冊考古遺址之監管保護，準用第四十八條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 

第四十八條  考古遺址由主管機關訂定考古遺址監管保護計畫，進行監管保護。 

前項監管保護，主管機關得委任所屬機關（構），或委託其他機關

（構）、文化資產研究相關之民間團體或個人辦理；中央主管機關

並得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 

考古遺址之監管保護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九條  為維護考古遺址並保全其環境景觀，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訂

定考古遺址保存計畫，並依區域計畫法、都市計畫法或國家公園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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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關規定，編定、劃定或變更為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

地或分區，並依本法相關規定予以保存維護。 

前項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範圍、利用方式及景

觀維護等事項，得依實際情況為必要之規定及採取獎勵措施。 

劃入考古遺址保存用地或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之土地，主

管機關得辦理撥用或徵收之。 

第 五 十 條   考古遺址除以政府機關為管理機關者外，其所定著之土地、考古遺

址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內土地，因考古遺址之

指定、考古遺址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之編定、

劃定或變更，致其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得等值

移轉至其他地方建築使用或享有其他獎勵措施；其辦法，由內政部

會商文化部定之。 

前項所稱其他地方，係指同一都市土地主要計畫地區或區域計畫

地區之同一直轄市、縣（市）內之地區。但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得移轉至同一直轄市、縣（市）之其他主要計畫

地區。 

第一項之容積一經移轉，其考古遺址之指定或考古遺址保存用地、

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之管制，不得任意廢止。 

第五十一條  考古遺址之發掘，應由學者專家、學術或專業機構向主管機關提出

申請，經審議會審議，並由主管機關核准，始得為之。 

前項考古遺址之發掘者，應製作發掘報告，於主管機關所定期限內，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公開發表。 

發掘完成之考古遺址，主管機關應促進其活用，並適度開放大眾參

觀。 

考古遺址發掘之資格限制、條件、審查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二條  外國人不得在我國國土範圍內調查及發掘考古遺址。但與國內學術

或專業機構合作，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者，不在此限。 

第五十三條  考古遺址發掘出土之遺物，應由其發掘者列冊，送交主管機關指定

保管機關（構）保管。 

第五十四條  主管機關為保護、調查或發掘考古遺址，認有進入公、私有土地之

必要時，應先通知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土地所有人、使

用人或管理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因前項行為，致土地所有人受有損失者，主管機關應給與合理補償；

其補償金額，以協議定之，協議不成時，土地所有人得向行政法院

提起給付訴訟。 

第五十五條  考古遺址定著土地所有權移轉前，應事先通知主管機關。其屬私有

者，除繼承者外，主管機關有依同樣條件優先購買之權。 

第五十六條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辦理考古遺址調查、研究或發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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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之採購，其採購方式、種類、程序、範圍、相關人員資格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不受政府採購法限制。

但不得違反我國締結之條約及協定。 

第五十七條  發見疑似考古遺址，應即通知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採取

必要維護措施。 

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見疑似考古遺址時，應即停

止工程或開發行為之進行，並通知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除前項措施外，主管機關應即進行調查，並送審議會審議，

以採取相關措施，完成審議程序前，開發單位不得復工。 

第五十八條  考古遺址所在地都市計畫之訂定或變更，應先徵求主管機關之意見。 

 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時，不得妨礙考古遺址之保存及維

護，並應先調查工程地區有無考古遺址、列冊考古遺址或疑似考古

遺址；如有發見，應即通知主管機關，主管機關應依第四十六條審查

程序辦理。 

第五十九條  疑似考古遺址及列冊考古遺址之保護、調查、研究、發掘、採購及

出土遺物之保管等事項，準用第五十一條至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六

條規定。 

第九章 獎  勵 

第九十八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得給予獎勵或補助： 

一、 捐獻私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考古遺址或其所定著

之土地、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予政府。 

二、 捐獻私有國寶、重要古物予政府。 

三、 發見第三十三條之建造物、第五十七條之疑似考古遺址、第

七十六條之具古物價值之無主物或第八十八條第一項之具自

然地景價值之區域或自然紀念物，並即通報主管機關處理。 

四、 維護或傳習文化資產具有績效。 

五、 對闡揚文化資產保存有顯著貢獻。 

六、 主動將私有古物申請指定，並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六十八條

規定審查指定為國寶、重要古物。 

             前項獎勵或補助辦法，由文化部、農委會分別定之。 

第九十九條  私有古蹟、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之土地，免徵房屋稅及地價稅。 

私有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文化景觀及其所

定著之土地，得在百分之五十範圍內減徵房屋稅及地價稅；其減

免範圍、標準及程序之法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訂

定，報財政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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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條   私有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考古遺址及其所定著之土地，

因繼承而移轉者，免徵遺產稅。 

本法公布生效前發生之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或考古遺址繼

承，於本法公布生效後，尚未核課或尚未核課確定者，適用前項

規定。 

第一百零一條   出資贊助辦理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古蹟保存區內建築物、

考古遺址、聚落建築群、史蹟、文化景觀、古物之修復、再利用或

管理維護者，其捐贈或贊助款項，得依所得稅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二目及第三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列舉扣除或列為當年度費用，

不受金額之限制。 

    前項贊助費用，應交付主管機關、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直轄市

或縣（市）文化基金會，會同有關機關辦理前項修復、再利用或

管理維護事項。該項贊助經費，經贊助者指定其用途，不得移作

他用。 

第一百零二條   自然人、法人、團體或機構承租，並出資修復公有古蹟、 歷史建

築、紀念建築、古蹟保存區內建築物、考古遺址、聚落建築群、

史蹟、文化景觀者，得減免租金；其減免金額，以主管機關依其

管理維護情形定期檢討核定，其相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章 罰  則 

第一百零三條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六個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一、 違反第三十六條規定遷移或拆除古蹟。 

二、 毀損古蹟、暫定古蹟之全部、一部或其附屬設施。 

三、 毀損考古遺址之全部、一部或其遺物、遺跡。 

四、 毀損或竊取國寶、重要古物及一般古物。 

五、 違反第七十三條規定，將國寶、重要古物運出國外，或經核

准出國之國寶、重要古物，未依限運回。 

六、 違反第八十五條規定，採摘、砍伐、挖掘或以其他方式破壞

自然紀念物或其生態環境。 

七、 違反第八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改變或破壞自然保留區之自然

狀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零四條  有前條第一項各款行為者，其損害部分應回復原狀；不能回復原狀

或回復顯有重大困難者，應賠償其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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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負有回復原狀之義務而不為者，得由主管機關代履行，並向義  

務人徵收費用。 

第一百零五條  法人之代表人、法人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

因執行職務犯第一百零三條之罪者，除依該條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

對該法人或自然人亦科以同條所定之罰金。 

第一百零六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 古蹟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對古蹟之修復或再利用，

違反第二十四條規定，未依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為之。 

二、 古蹟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對古蹟之緊急修復，未依

第二十七條規定期限內提出修復計畫或未依主管機關核定之

計畫為之。 

三、 古蹟、自然地景、自然紀念物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經

主管機關依第二十八條、第八十三條規定通知限期改善，屆

期仍未改善。 

四、 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違反第三十四條第一項、第五十

七條第二項、第七十七條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者。 

五、 發掘考古遺址、列冊考古遺址或疑似考古遺址，違反第五十

一條、第五十二條或第五十九條規定。 

六、 再複製公有古物，違反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未經原保管

機關（構）核准者。 

七、 毀損歷史建築、紀念建築之全部、一部或其附屬設施。 

有前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四款至第六款情形之一，經主管機關限

期通知改正而不改正，或未依改正事項改正者，得按次分別處罰，至

改正為止；情況急迫時，主管機關得代為必要處置，並向行為人徵

收代履行費用；第四款情形，並得勒令停工，通知自來水、電力事

業等配合斷絕自來水、電力或其他能源。 

 有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其產權屬公有者，主管機關並應公布該管

理機關名稱及將相關人員移請權責機關懲處或懲戒。 

有第一項第七款情形者，準用第一百零四條規定辦理。 

第一百零七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一、 移轉私有古蹟及其定著之土地、考古遺址定著土地、國寶、

重要古物之所有權，未依第三十二條、第五十五條、第七十

五條規定，事先通知主管機關。 

二、 發見第三十三條第一項之建造物、第五十七條第一項之疑似

考古遺址、第七十六條之具古物價值之無主物，未通報主管

機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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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八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八十六條第二項規定，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任意進入

自然保留區。 

二、 違反第八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未通報主管機關處理。 

第一百零九條  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第一百零三條之罪者，

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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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 

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考古遺址相關） 
（111年 1月 28日修正發布） 
 

第 27條     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57條第 2項就發見之疑似考古遺址應邀請考古

學者專家、學術或專業機構進行會勘或專案研究評估。 

            經審議會參酌前項調查報告完成審議後，主管機關得採取或決定下

列措施： 

            一、停止工程進行。  

            二、變更施工方式或工程配置。  

            三、進行搶救發掘。  

            四、施工監看。  

            五、其他必要措施。  

            主管機關依前項採取搶救發掘措施時，應提出發掘之必 

            要性評估，併送審議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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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考古遺址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 
中華民國 111年 3月 16日修正 

 

第一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十六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於下列情形之一，得進行考古遺 

        址指定之審查：  

        一、經由普查或接受個人、團體提報具遺址價值，並列冊追蹤者。  

        二、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進行中，發現疑似遺址者。  

        三、政府機關策定重大營建工程計畫辦理調查時，發現疑似考古遺址

者。  

        四、因自然力破壞，發現疑似考古遺址者。 

        五、主管機關認有必要者。  

        中央主管機關得就已指定之直轄市定、縣（市）定考古遺址或接受各級 

        主管機關、個人、團體提報已指定之直轄市定、縣（市）定考古遺址，    

        進行國定考古遺址指定之審查。 

各級主管機關、個人、團體依前項規定提報時，應檢具提報表與認定具

備第三條第二項指定基準之說明及評估理由，向中央主管機關提出。 

第三條  直轄市、縣（市）定考古遺址之指定，應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一、具文化發展脈絡中之定位及學術研究史上之意義者。 

        二、具文化堆積內涵之特殊性及豐富性者。 

        三、具同類型考古遺址數量之稀有性或保存狀況之完整性者。 

        國定考古遺址之指定，除依前項基準外，並應具全國代表性及價值。 

第四條  主管機關為考古遺址之指定，依下列程序為之： 

        一、現場勘查。 

        二、經審議會審議通過。 

        三、作成指定處分，辦理公告，並通知處分相對人。 

        主管機關於審議會審議前，得召開公聽會或說明會。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後，應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五條  主管機關辦理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公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名稱、位置或地址。 

        二、考古遺址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三、指定理由及法令依據。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 

        前項公告，應揭示於主管機關公布欄三十日，並刊登政府公報、新聞紙

或資訊網路。 

第六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第四條第三項函報備查，應具備下列文

件、資料： 

        一、公告及考古遺址清冊。 

        二、現場勘查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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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審議會會議紀錄及本法施行細則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三項規定之評 

            估報告。 

        四、其他相關文件、資料。 

        前項第一款之考古遺址清冊，應載明下列事項，並附圖片： 

一、名稱、位置或地址。 

二、考古遺址所定著土地之範圍。 

三、指定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 

五、考古遺址所定著土地之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之基本資料。 

六、考古遺址之文化意義及歷史沿革。 

七、考古遺址之現狀、特徵及使用情形。 

八、土地使用分區或編定使用地類別、附近景觀及使用狀況。 

九、其他相關事項。 

第七條  考古遺址指定之廢止，應符合下列基準之一： 

一、 考古遺址因自然或人為因素，其保存狀況極度惡化，造成文化堆

積內涵價值之減損或滅失。 

二、 因考古遺址增加或其他因素，改變其在文化發展脈絡之定位並造

成意義、價值之減損或滅失。 

三、 因涉及國防安全或國家重大建設須改變其維護方式。 

第八條  前條之廢止程序，由主管機關依指定程序辦理；其為直轄市定、縣

（市）定者，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後，始得辦理公告。 

直轄市定、縣（市）定考古遺址，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為國定考古遺址

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逕就國定考古遺址部分，廢止其原有

之指定處分，並於辦理公告後，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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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考古遺址監管保護辦法 
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28日修正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四十八條第三項訂定之。 

第 二 條  主管機關對考古遺址應訂定監管保護計畫，進行監管保 

護。 

            前項監管保護計畫，其內容如下： 

一、 基本資料：位置、面積、土地地號、考古遺址所定著土地之

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文化堆積內涵、研究概況及範圍

圖示。 

二、 權責規劃及通報機制。 

三、 日常維護：地形地貌及環境景觀之保全、維護及紀錄。 

四、 緊急維護：自然或人為破壞之預防及緊急災害之處置。 

五、 教育及宣導：文宣資料之製作、展示及教育活動。 

六、 經營管理：旅遊參觀、教育活動及環境空間活化利用之規

劃。 

七、 考古遺址既有土地利用情形及設施或建築物之管理規劃。 

八、 經費來源。 

九、 委託管理規劃。 

十、 其他相關事項。 

            前項第一款考古遺址範圍圖示，其比例尺應為一千二百  

            分之一以上。 

            第二項第七款既有土地利用情形及管理規劃，包括考古 

            遺址現存設施、建築物、地上物植栽農作之種類、現況、 

            設施或建築物拆除或遷移等相關內容。 

第 三 條  主管機關對考古遺址應設置保護標誌，其內容包括名稱、種類、簡

介、範圍圖示、禁止事項、罰則、設置單位及設置日期。 

第 四 條  主管機關對考古遺址應定期巡查，避免自然或人為破 

壞。 

            前項巡查每月至少一次，並應製作巡查紀錄表；其內容 

            包括考古遺址名稱、巡查日期、巡查員姓名、考古遺址 

            保存狀況描述、照片及建議事項。 

            考古遺址因位處偏遠地區或其他特殊情形，致無法依前 

            項規定辦理者，得於監管保護計畫中，明定其他替代方 

            案。 

第 五 條  主管機關就監管保護計畫應至少每五年檢討一次，對其 

內容及監管方式依據現況作適當之修正。 

第 六 條  主管機關對考古遺址，應密切掌握相關之土地使用及開 

發計畫，並將其基本資料及監管保護計畫通報所在地之 

工務、建設、都市計畫或區域計畫、地政、農業及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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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管機關。 

第 七 條  主管機關為監管保護之需要，得邀請考古之學術或專業 

機構，對考古遺址進行研究。 

第 八 條  營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其空間範圍涵蓋經列冊之考 

古遺址者，開發單位應先邀請考古學者專家，進行考古 

遺址價值及內涵調查評估，並將其結果報主管機關處 

理。 

第 九 條  列冊考古遺址之監管保護，準用本辦法規定。 

第 十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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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考古遺址發掘資格條件審查辦法 
中華民國 110年 1月 4日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五十一條第四項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適用於中華民國領土之考古遺址發掘。 

            前項發掘，包括考古遺址發掘前之試掘、探勘，及基於學術研究、 

            保護考古遺址等目的或其他經主管機關判斷應提送審議之考古發 

            掘。 

第 三 條  申請發掘考古遺址，應經審議會審議，並由主管機關核准。 

            前項審議，應就發掘者資格、發掘計畫書及考古遺址保護相關事項 

            為之。 

第 四 條  依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申請發掘考古遺址之考古學者專家，應具 

            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 取得考古學系、人類學系學士學位或修畢相關學位學程後，

從事考古遺址發掘工作五年以上，並發表考古發掘報告二篇

以上。 

二、 取得考古學系、人類學系碩士學位或修畢相關學位學程後，

從事考古遺址發掘工作三年以上，並發表考古發掘報告一篇

以上。 

三、 取得考古學系、人類學系博士學位或修畢相關學位學程後，

從事考古遺址發掘工作一年以上。 

前項所稱考古遺址發掘工作，指統籌辦理發掘現場相關工作及發掘

結束後出土遺物之整理研究。 

第 五 條  依本法第五十一條第一項申請發掘考古遺址之學術或專業機構，應 

            具備下列條件：  

一、 具有考古學專業。 

二、 聘僱有前條所定資格之學者專家二人以上。 

三、 具備出土遺物保管維護之設備、場所及人員。 

四、 具備出土遺物整理研究之場所。 

五、 具備符合安全及保護條件之文物典藏空間。 

第 六 條  符合前二條資格條件之發掘者，應於發掘前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 

            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 

一、 發掘計畫書。 

二、 土地所有人、使用人或管理人之同意書。 

三、 符合前二條資格條件之證明文件。 

            由符合第四條之考古學者專家申請者，應另檢附符合前條條件之學    

            術或專業機構同意提供出土遺物保管維護設備、場所及人員之合作 

            證明文件。 

第 七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發掘計畫書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發掘者、具有第四條資格之一之發掘主持人基本資料。如屬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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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所涉發掘計畫者，並應載明發掘需求者

之基本資料。 

二、 發掘現場常駐考古人員。 

三、 發掘考古遺址之基本資料。 

四、 發掘目的。 

五、 發掘期限。 

六、 人力、經費來源及配置。 

七、 預計發掘位置及面積規劃。 

八、 發掘工作事項、程序及方法。 

九、 連續性發掘，各年度進行之狀況。 

十、 發掘之申請紀錄。 

十一、出土遺物之保管維護計畫。 

十二、發掘者近三年發掘案件執行情形。 

十三、有外國人與國內學術或專業機構合作者，應檢附雙方合作意 

      向書。 

            本辦法所稱發掘需求者，指包括對發掘區域內土地有所有權或進行 

            開發之考古遺址發掘出資者。 

第 八 條  前條第一項第二款發掘現場常駐考古人員，應具備下列資格之一： 

一、 累積五年以上考古遺址發掘相關工作實務經驗。 

二、 具有考古學系、人類學系學士學位或修畢相關學位學程，累積

三年以上考古遺址發掘相關工作實務經驗。 

三、 具有考古學系、人類學系碩士以上學位或修畢相關學位學程。 

前項所稱考古遺址發掘相關工作，包含發掘現場之測量、挖掘、記

錄、整理、發掘結束後出土遺物之整理或研究等工作。 

第 九 條  第七條發掘計畫書應於發掘前提出，如因搶救考古遺址之緊急需 

            要，並經主管機關同意者，得由發掘者先行發掘，並於開始發掘後 

            一個月內補提申請。 

            前項所稱緊急需要，包括因天然災害、公共安全或其他事故所生之 

            緊急狀況。 

第 十 條  考古遺址之發掘者，應依發掘計畫書內容，確保發掘品質及出土遺 

            物之安全維護。 

            考古遺址之發掘，應於發掘結束一年內，將出土遺物造具清冊及原 

            始發掘紀錄影本報主管機關；並於發掘結束三年內，完成發掘報   

            告，公開發表，並報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期限，得視需要，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延長。 

            考古遺址發掘之出土遺物清冊，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發掘者、發掘主持人之姓名、所屬機構名稱、地址。如屬營建

工程或其他開發行為所涉發掘計畫者，並應載明發掘需求者之

姓名或名稱、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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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發掘考古遺址名稱。 

三、 發掘範圍，並附地圖。 

四、 發掘之起迄時間。 

五、 出土遺物總說明，包括年代、所屬文化及類別。 

六、 出土遺物清單，包括類別、遺物名稱、單位、數量、重量、重

要遺物分級建議及備註。 

七、 保管之必要限制或注意事項。 

八、 其他相關事項。 

第十一條  考古遺址發掘有重大發現時，發掘者應即報主管機關處理。 

第十二條    外國人依本法第五十二條但書規定，與國內學術或專業機構合作 

            者，應由本國人擔任主持人。 

            前項主持人應檢附雙方合作意向書，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前項申請涉及發掘直轄市定、縣（市）定考古遺址者，應先依第三 

            條規定送主管機關辦理。 

            發掘之出土遺物等原始資料應妥善維護，並不得攜出國境。但有攜    

            至國外進行實驗分析之必要，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十三絛  主管機關得對考古遺址之發掘，進行檢查及監督；如發現有下列情  

            形之一，得令其停止： 

一、 屆滿發掘期限而未獲准延長者。 

二、 逾越發掘範圍者。 

三、 違反發掘程序或方法者。 

四、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有必要者。 

第十四條  疑似考古遺址及列冊考古遺址之發掘，準用本辦法規定。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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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法規：考古遺址調查研究發掘採購辦法 
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28日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五十六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以下簡稱機關）依本辦法辦理考

古遺址之採購，包括考古遺址發掘及其報告、試掘、搶救發掘、緊

急回填搶救、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考古遺址監測、考古遺址探勘、

考古遺址地質調查鑽探、考古遺址文化內涵調查、監管保護、發掘

遺物之整理、分析及保管維護等之勞務採購。 

第 三 條  依本辦法辦理採購，得採用限制性招標，不經公告程序，邀請二家

以上廠商比價或邀請一家廠商議價。 

            前項採購之需求、使用或承辦採購單位，應敘明邀請指定廠商之適

當理由，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准採限制性招標。 

考古遺址之採購有後續擴充之需要，且已於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

敘明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者，得準用第一項規定。 

第 四 條  機關依本辦法辦理採購，得採多項併案辦理；採購金額達新臺幣二

千萬元以上者，應報其上級機關核准。 

第 五 條  邀請特定廠商有疑慮者，得採公告方式，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採購資訊公告系統、政府採購公報或辦理採購機關之資訊網路公開

徵求供應廠商，作為邀請比價或議價之用；公告等標期，由機關視

需要合理訂定。 

第 六 條  招標文件應明定需求、規格、數量、工作範圍、採購條件（含期

限、地點）、查驗或驗收基準及其他需求條件；數量不確定者，載

明預估數量。不及訂定需求條件者，得以廠商報價單內容協議之。 

第 七 條  廠商於參與考古遺址之採購投標時，尚有其他採購契約未完成履約

者，應提出採購案執行能力之具體說明，並檢附切結書或其他有關

證明文件。 

第 八 條  依本辦法辦理之採購，其計費方式如下： 

一、 採服務成本加公費法計費。 

二、 採購工作範圍或內容可明確界定者，得採總包價法計費。 

三、 採購工作範圍或內容無法明確界定者，得採按月、按日或按時

計酬法計費。 

第 九 條  依本辦法辦理採購，涉及文物整理、出土遺物清冊、原始發掘紀錄

影本、發掘報告及公開發表者，其預算編製，應單獨編列相關費

用，並應合理編列廠商管理費及保險相關費用。其相關費用，得分

年分期編列。 

第 十 條  依本辦法辦理採購屬發掘者，其預算編列，應包括出土遺物之後續

清洗、測繪、年代分析、相關文物整理及報告撰寫等費用。 

第十一條  機關依本辦法辦理採購，應明訂廠商執行品質管理、報告檢核之責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H017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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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並對重點項目訂定檢查程序及檢驗標準。 

            機關於廠商履約過程，應指定專人確實監督掌握該單位委託研究計        

            畫之執行進度及成效，並得辦理分段查驗，其結果並得供驗收之用。 

            主管機關得邀集相關機關代表、專家、學者，成立考古遺址採購查 

            核小組，定期查核考古遺址有關採購之品質及進度等事宜。 

第十二條  依本辦法辦理採購，廠商應詳予記錄發掘過程、發掘深度與寬度。 

主管機關得定期或隨時訪視或查核，如發現發掘有不當或未依採購

規定，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依考古遺址發掘資格條件

審查辦法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廠商於執行考古遺址之採購時，未依採購約定完成考古遺址採購內

容、未通過驗收、未完成出土遺物造具清冊、原始發掘紀錄影本、

發掘報告或公開發表者，機關應將相關資料報主管機關彙整，供日

後辦理考古遺址採購參考。 

第十三條  考古遺址之採購，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法令

之規定。 

第十四條  疑似考古遺址及列冊考古遺址之採購，準用本辦法規定。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